大庆市人民医院动态心电记录仪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RMYYYX2622
二、项目名称：动态心电记录仪
三、采购方式：院内竞争性谈判

四、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供应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必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项目采购。
（三）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六、投标提供书面资料:

	序号
	投标文件
	包含项目

	1
	生产厂家资质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
	
	医疗器械注册证复印件

	3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或备案凭证（与所投产品相对应资质）

	4
	经销商资质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5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备案凭证（与所投产品相对应资质）

	6
	
	开户许可证

	7
	
	法人代表授权书

	8
	
	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9
	
	投标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10
	
	所投产品逐级授权

	11
	产品报价明细：报价不能超过采购预算金额，超过预算金额视为无效报价

	12
	投标资料承诺书，保证投标资料真实性、有效性

	13
	勾选《大庆市人民医院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

	14
	技术规范偏离表[实质性参数需提供产品检测报告，产品技术要求（办理产品注册时投交的材料），或具有法律效力的佐证材料]

	15
	所投产品彩页及产品检验报告

	16
	提供所投产品配置清单

	17
	售后服务承诺书及质量保证协议

	18
	提供近三年内“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截图证明（本项目投标截止期前）

	19
	提供社保经办机构出具本单位及投标代表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新成立的企业（三个月内成立的）或在法规范围内不需提供的机构，应提供书面说明和有关佐证文件




说明：以上报名文件要求按顺序装订、字迹清晰、全部加盖公章。

特别提示：“社保经办机构”是指：《社会保险经办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5号）第六十条中"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经办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的机构和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经办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的机构。

税务部门出具的佐证文件（如完税证明）不作为有效资格条件。

七、技术需求及数量：见附件

八、投标文件格式

（一）标书要求：一本正本、三本副本均加盖公章，装订方式为胶装，密封。

（二）参与两项或以上采购项目投标的需各项目独立做标书。

（三）标书封面须有以下内容

1.投标公司全称及正本或副本标识

2.投标项目名称（和招标公告中的采购项目一致）

3.投标公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4.日期

（四）标书内需含目录并与页码相对应。

（五）提供原件的需单独密封。投标文件一律不退，请投标方自留底稿。

九、报名须知

（一）中标价格为税后价格。

（二）报名时间：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17日4。

（三）报名方式：大庆市人民医院后勤二楼205室现场报名。

（四）资质审核科室：大庆市人民医院医学装备科。

（五）开标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六）投标代表（法人或法人授权人）请在开标时间前半小时携带身份证到达会场签到（签到时查验身份证件）。

十、咨询电话：0459-6612089  （采购办） 

0459-6612941 （医学装备科）         
附件1：(包一)

	序号
	采购项目
	使用科室
	预算单价

（万元）
	合计

（万元）
	数量
	备注

	1
	动态心电记录仪
	心电室
	2.5
	15
	6
	


  大庆市人民医院   

2026年4月14日
附件

动态心电记录仪主要技术参数

1.支持
12导及3通道心电数据采集。

2.采集设备具有显示屏，支持心电波形实时预览。

★3.耐极化电压：≥±600mV。（提供相关证明）

★4.系统噪声：≤15μV。（提供相关证明）

5.频率响应：0.05Hz-100Hz。

★6.输入阻抗：≥50MΩ。（提供相关证明）

7.共模抑制比：＞100dB。

8.支持起搏脉冲显示能力。

9.时间常数：≥3.2S。

10.支持USB和SD卡导出数据，SD卡≥16GB。

11.能记录3DSensor（加速度传感器）数据以及用户事件。

12.具备事件按钮功能，支持事件记录。

13.动态心电分析软件由系统管理、数据管理、心电分析、设备管理等模块组成。

★14.软件须支持第三方心电数据导入，其功能经过注册检验认证。（提供相关证明）

15.每台设备与服务器之间的连接是独立的，通过TCP/IP协议传输心电数据文件，接收数据并展示心电波形。

16.动态心电分析软件具有自动分析功能；支持用户事件、房早事件、室早事件、心率事件的自动分析。

17.支持心搏检测和分类、心律失常的自动分析、ST段测量等自动分析功能，结果作为诊断参考。

18.具有全导联起搏检测功能；起搏器分析模块可用于起搏钉分析，快速定位异常起搏钉。

19.支持全览图、直方图、散点图、K线图、栅栏图、RR间期、PR间期图等功能。

20.具备Lorenz散点图、差值散点图、组合散点图分析。

21.支持快速筛查房颤和自动分析房颤功能，根据不同房颤识别强度识别阵发性房颤的功能，快速批量编辑阵发性房颤。

22.支持HRV分析、T波电交替、心率减速力、心率震荡、QTc间期散点图、睡眠呼吸暂停等高级分析功能。

23.支持ST段扫描和参数编辑，可调整任意导联抬高压低参数。

24.支持不同心搏分类模板整体叠加反混淆，快速定位异常心博。

25.诊断结论:提供诊断结论界面供用户查看已经挑选的典型图，并对全部心搏信息进行自动统计展示，提供诊断结论框供医生填写结论；提供自定义词库供医生快捷选择。

26.支持网络化功能，采用专业数据库管理原始数据和报告，支持科室分析终端、医院与分院、医院与社区医院之间进行原始数据的远程传输、管理和共享。

27.动态心电分析软件须独立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

★28.包含与现有心电信息管理系统接口，所需的费用包含在投标总价中。（提供承诺函）

29.设备生产日期为合同签订日期半年之内。
备注：“★”为必须满足条款，如有1条不满足，投标无效；非“★”条款如有3条不满足，投标无效。


